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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价市场化改革：深层矛盾剖析与破局路径探索 

公用二部|张金晶、张澳夫|010-67413549  

引言 

在供水成本上升、排放标准趋严和水资源约束增强的背景下，部分地区水价

调整压力逐步显现，2024年以来，多地已启动新一轮水价调整。供水作为事关国

计民生的重要基础性公益事业，水价为什么涨、怎么涨、涨多少，是人民群众尤

为关注的问题，也是水价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从政策上看，我国正持续完善公用

事业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推动水务行业建立与成本变化、处理标准和资源环境约

束相适应的价格联动机制。从实践上看，我国当前已探索了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协商收费机制以及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等路径。未来，深化水价市场化改革是保障水务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一、水价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 

面对供水成本的上升，水务企业缺乏自主定价权。供给端来看，水务行业的

上游主要包括水资源、电力、化学药剂、管材设备及智能水表等，近年来，原水

费、电费及净水药剂价格持续攀升，老旧管网更新及二次供水设施等需求也增加

了固定资产折旧与运维费用，供水成本呈现整体上升的态势。需求端来看，水务

行业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终端水价由政府定价或指导定价，水务企业缺乏自主定

价能力和成本转嫁能力,致使供水成本与水价倒挂。 

在更严格的污水排放标准下，水务企业综合成本承压。在污水处理端，污水

处理费同样受政府严格管控，价格调整周期长且调整幅度受限。近年来，环保要

求提升，多地执行更加严格的污水排放标准，倒逼企业在检测、污泥处理等环节

增加投入，水务企业提标改造投资力度加大，导致污水处理综合成本上涨，现有

水价中包含的污水处理费难以覆盖污水处理成本，水务企业综合成本承压。 

我国当前水资源约束持续增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水务治理。目前，我国

水资源总量相对有限且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资源型城市和部分农业主产区

水资源承载压力较大；城镇化、工业生产和农业灌溉需求仍保持较高强度，供需

矛盾在枯水期和重点流域更加突出；同时，极端天气频发加剧了水源调度和供水

保障难度，生态补水、河湖治理和污水达标排放要求提高，也进一步压缩了可开

发利用的水资源空间。在此背景下，水资源约束正从单纯的自然条件限制，转化

为影响产业布局、城市扩张和用水方式转型的刚性约束。 

从政策上看，我国正持续完善公用事业价格动态调整机制。长期水价偏低可

能导致水务企业在管网改造、水质提升方面投入不足等现象，长此以往将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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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事业的发展。2025年 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完

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强调要健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公用事业价格机制，健

全公用事业价格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推动水务行业建立与成本

变化、处理标准和资源环境约束相适应的价格联动机制。 

2024 年以来，南京市、广州市、恩施市、九江市、深圳市、定西市和马鞍山

市等多地发改委发布《关于自来水价格调整与政策优化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当

地自来水价格进行了整体上调。 

表 1  近期各地关于水价调整出台的政策 

时间 发文机构 文件名称 主要内容 

2024 年

10 月 

南京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关于自来水价格调

整与政策优化有关事

项的通知》 

自 2025年 1月 1日起，南京市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

梯（含居民合表用户）、第二阶梯、第三阶梯到户

价格调整为 3.42元/立方米、4.32元/立方米、7.02

元/立方米，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到

户价格调整为 3.62 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水到户价

格调整为 4.49 元/立方米，特种用水到户价格调整

为 7.55元/立方米。 

2025 年 4

月 

广州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关于我市中心城区

自来水价格改革有关

问题的通知》 

自 2025年 6月 1日起，广州市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

将进行调整，即居民生活用水第一、二、三阶梯价

格调整为 2.55 元/立方米、3.82 元/立方米和 7.65

元/立方米，并增设合表水价 2.80元/立方米；非居

民生活用水价格调整为 4.40 元/立方米；特种用水

价格调整为 25.00元/立方米。本次水价改革的适用

范围是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在广州市中心城区供

水服务区域内（包括越秀区、荔湾区、天河区、海

珠区、黄埔区、白云区、大学城区域等）供应的自

来水价格。 

2025 年 4

月 

恩施市发展和

改革局 

《关于城区自来水供

水价格调整和政策优

化有关事项的通知》 

自 2025年 4月 24 日起，恩施城区居民生活用水第

一阶梯水价由 2.00 元/立方米调整为 2.34 元/立

方米，第二阶梯水价由 3.00元/立方米调整为 3.54

元/立方米，第三阶梯水价由 6.00 元/立方米调整

为 7.12 元/立方米；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

民用户和居民合表用户用水价格由 2.20 元/立方

米调整为 2.58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水价格由 2.82

元/立方米调整为 3.32 元/立方米；特种用水价格

由 3.80 元/立方米调整为 4.49元/立方米。 

2025 年 4

月 

九江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九江市中

心城区自来水价格的

通知》 

自 2025年 6月 1 日起，九江市中心城区（浔阳区、

濂溪区、柴桑区、九江经开区、八里湖新区）居民

生活用水一级用水水价为 1.59元/m³，二级用水水

价为 2.38 元/m³，三级用水水价为 4.77 元/m³；非

居民用水价格为 2.38元/m³；特种用水价格为 7.94

元/m³。 

2025 年 5

月 

深圳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关于我市自来水价

格调整与政策优化的

通知》 

自 2025年 7月 1 日起，深圳市居民生活用水第一、

二、三阶梯价格调整为 2.67 元/立方米、4.54 元/

立方米和 9.35 元/立方米，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调

整为 4.76 元/立方米；特种用水价格调整为 20.00

元/立方米。 

2025 年 7

月 

定西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定西市安

定区城镇自来水价格

及污水处理费的通

知》 

自 2025年 11 月 1 日起，定西市安定区城镇居民生

活用水第一级水价由现行 2.25 元／立方米调整为

3 元／立方米，第二级水价由现行 3.4 元／立方米

调整到 4.5 元／立方米，第三级水价由现行 6.75

元／立方米调整到 9 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水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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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现行 3.65 元／立方米调整到 5.46 元／立方米；

特种用水价格由现行 5.75 元／立方米调整到 9 元

/立方米。 

2025 年

12 月 

马鞍山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调整马鞍山市

主城区自来水价格有

关事项的通知》 

自 2026年 1月 1 日起，马鞍山市主城区（花山区、

雨山区）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基本水价为 1.43

元/立方米，第二阶梯基本水价为 2.15 元/立方米，

第三阶梯基本水价为 4.29 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水

基本水价为 1.84 元/立方米，特种用水基本水价为

2.04 元/立方米。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大公国际整理 

二、水价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挑战 

供水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性公益事业，价格形成机制需要同时兼顾

成本补偿、资源约束和民生承受能力。水作为基础性公共产品，价格调整不能简

单等同于一般商品价格市场化。一方面，供水企业面临原水、能源、药剂、人工、

管网改造和污水处理标准提升等多重成本压力，现行价格水平在部分地区已难以

充分覆盖合理成本；另一方面，居民用水具有刚性需求属性，价格上调容易引发

社会敏感性问题。因此，水价市场化改革需要平衡“体现资源稀缺性”和“保障

基本民生”，避免价格调整过快、幅度过大对低收入群体和小微经营主体形成额

外负担。 

目前，水价成本监审、信息披露和价格联动机制尚不均衡，水价调整的制度

基础仍需进一步夯实。市场化改革并不意味着简单提价，而是要求价格能够真实、

透明、及时地反映供水和污水处理成本变化。但从实践看，不同地区水务企业成

本核算口径、资产折旧方式、管网漏损计入标准、财政补贴边界等仍存在差异，

若成本监审不够规范，公众容易将合理调价理解为企业转嫁低效经营成本，使得

改革的接受度下降。水价市场化改革更重要的是通过价格机制引导节水、推动企

业降本增效并促进水务设施可持续运营，使价格信号真正传导至用户行为。 

区域发展差异也会影响水价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节奏和实际效果。我国不同

地区水资源禀赋、人口密度、产业结构、财政能力和供水设施基础差异较大，统

一化、线性化的改革路径难以适配所有地区。水资源紧缺地区更需要通过价格信

号强化节水约束，而水资源相对充裕、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则更强调价格稳

定和民生保障。因此，水价改革需要坚持分类施策，避免将大中城市的改革经验

直接套用于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 

三、水价市场化改革的路径探索 

（一）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 

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重点在保障基本生活用水需求的前提下，通过分档

递增价格强化节水激励和成本约束。即合理划分居民用水阶梯，将第一阶梯用于

保障基本生活用水，第二阶梯对应正常改善型需求，第三阶梯约束高消费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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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拉大阶梯价差，形成“用水越多、边际价格越高”的价格信号；推进“一户

一表、抄表到户”，提高阶梯水价执行精度；对多人口家庭相应增加用水基数，

避免制度性不公平；并将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等纳入综合水价，使居民终端水

价更完整反映资源占用和治理成本。例如，北京市居民用水按年度分三档计价，

第一阶梯 180 立方米以内为 5 元/立方米，第二阶梯 181-260 立方米为 7 元/立

方米，第三阶梯 260 立方米以上为 9 元/立方米，并对 6 人及以上家庭按每增加

1人、各档年水量基数增加 30立方米处理。烟台市自 2026年起完善市区居民阶

梯水价，第一阶梯 144立方米以内综合水价为 3.35元/立方米，第二阶梯 144—

204立方米为 5.35 元/立方米，第三阶梯 204 立方米以上为 9.35元/立方米，并

对超过 4人的家庭增加年用水量基数。由此看，该制度的实质，是通过“保基本、

拉价差、精计量、顾公平”，推动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从普惠低价向节水导向和成

本约束转变。 

（二）健全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 

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则是以用水定额和计划用水量为基准，对

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商业服务业等非居民用户实行“定额内正常收费、超定额

递增加价”，通过价格杠杆倒逼节水。具体举措包括：将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供水

的非居民用户纳入实施范围；依据行业用水定额和用户实际生产经营情况核定计

划水量；设置不少于三档的超额水量区间；对超定额部分按更高倍数加收水费；

对“两高一剩”等高耗水、高污染行业执行更高加价标准；并将加价收入用于管

网改造、计量设施完善、水质提升和节水奖励等。例如，湖北省将非居民用水分

为三档：计划内用水不加价，超计划 50%以内、50%以上分别按当地价格的 1.5倍、

2 倍收取水费；对“两高一剩”行业，第二、三档分别按 2 倍、3 倍执行。武汉

市据此明确，第二、三档除正常缴纳水费外，分别按标准水价的 0.5 倍、1倍收

取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威海市则将非居民用水分为四档，超定额 10%以内、

10%—30%、30%以上的部分，分别按基本水价加价 1倍、2倍、3倍，并对“两高”

和特种行业进一步提高加价标准。通过“定额管理、分档计价、高耗高价”，推

动非居民用水从粗放使用转向节约集约利用。 

（三）探索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协商收费机制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协商收费机制，是在政府监管和达标排放约束下，由园区

污水处理单位与排污企业根据污水水量、水质浓度、污染物类型和处理难度协商

确定污水处理服务价格。核心为：以进水水质和处理成本为依据实行“按质论价”，

对高浓度、高盐分或难处理废水实行分档加价或单独协商；通过服务协议明确进

水标准、监测方式、计费周期、超标责任和价格调整机制；同时依托排污许可、

在线监测和出水达标监管，防止协商收费削弱环境约束。例如，国家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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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门明确鼓励工业园区、开发区内污水处理单位与排污企业协商确定污水处理

收费；重庆万盛平山产业园区因污水未进入市政公共排污管网，其收费由园区污

水处理单位和企业依据运营成本协商确定；湖北天门市在排污企业污水处理费差

别化收费方案中，以 COD、总磷、氨氮为考核指标，按照“高污染、高收费；低

污染、低收费”原则实行分档收费，并明确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费由污水处理厂投

资营运主体与污水排放企业协商确定。通过“按质定价、合同约束、政府监管”，

使工业污水处理价格更接近真实治理成本，并强化排污企业的成本责任。 

（四）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并非单纯提高农业用水价格，而是通过水权确权、计量收

费、定额管理、超定额加价、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等制度组合，将水价转化为调

节农业用水行为的市场信号。例如，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根据平原区和山区供水

条件差异测算农业执行水价，并对超定额灌溉用水实行三档梯级加价；宁夏中宁

县通过出台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将定额内合理用水、节水行为和财政奖补

相衔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则围绕水权分配、计量设施、水价机制、用水者协

会和奖补机制形成综合改革模式。这些实践表明，农业水价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在

于以可计量、可收费、可奖惩的制度安排，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形成节水激励和成

本约束。 

四、水价市场化改革对水务企业信用水平的影响 

中长期看，水价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改善水务企业收入稳定性和成本传导能

力，对信用水平形成正向支撑。水务企业通常具有区域专营、需求刚性和现金流

稳定等特征，但其盈利能力长期受价格管制和成本上涨的制约。近年来，供水管

网更新、污水处理提标改造、再生水利用和智慧水务建设等需求持续增加，水务

企业普遍面临较大的投资压力。若水价调整机制更加顺畅，企业能够通过合理价

格反映其支出变化，缓解开支压力，水务企业的营业收入和经营性现金流的稳定

性将有所增强。 

短期看，水价市场化改革可能带来信用扰动，需要关注政策推进节奏和社会

接受度。若水价调整幅度较大或沟通不足，可能引发用户缴费意愿下降、政策执

行延后或地方政府阶段性干预，从而影响水务企业收入实现。对于承担重大公益

性职能的水务企业而言，价格市场化仍将受到民生约束和监管边界限制，其盈利

弹性不宜被过度高估，短期内的影响取决于调价机制落地、成本监审质量、政府

补贴安排以及企业运营效率等。 

五、总结 

总体而言，水价市场化改革面临多重现实挑战，对水价成本监审、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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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格联动机制等制度基础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我国探索了居民阶梯水价制

度、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机制、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协商收费机制以及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等路径，以期水价能更充分反映供水成本、水资源稀缺程度和污染

治理成本，改变长期以来价格信号偏弱、节水激励不足和成本传导不畅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通过分类定价、超额加价、协商收费和精准奖补等方式，可以在保

障基本民生和农业合理负担的同时，增强用水主体的成本意识和节水动力。未来，

水价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提升水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水务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推

动水务行业由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深化水价市场化改革是保障

水务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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